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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非正常损失之税务处理

【摘要】存货发生非正常损失的税务处理是资产损失税务处理中的重点、难点。为保证及时、准确地履行纳税义务，企

业首先要准确判定损失性质，并进行相应的税务处理，以减少税收风险。文章在分析有关税法条例的基础上探讨了存货非

正常损失的判定及相关的税务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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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存货非正常损失的判定

2009年 1月 1日，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新条例”及“新细则”）开始施行，其中存货非正常损失的

定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细则中明确指出：非正常损失，是

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将存货非正

常损失限定在是由企业管理不善引起的，而将之前旧细则中

的自然灾害损失及其他非正常损失都删除了。笔者认为，由管

理不善造成的损失，如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不严密造成存

货被盗、丢失，材料采购计划制定不合理导致存货积压价跌、

滞销，仓库保管措施不力引起存货毁损或霉烂变质等，都是由

企业自身主观因素造成，全部应作为非正常损失处理。

二尧存货非正常损失的税务处理

（一）存货非正常损失增值税处理

新条例规定：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

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

务涉及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也就是说，存货发

生非正常损失之前，已经将相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实际申报

抵扣的，则应在该批存货发生非正常损失的当期，将已抵扣进

项税额转出。在实际操作中，企业遇到存货非正常损失时应区

别对待，并不是全额作进项税额转出。这里讨论两种情况下的

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问题。

1. 含运费的存货发生非正常损失。新条例第八条规定，

企业购进存货，并取得运费结算单据（运费发票）的，可按 7%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另外，新条例还增加了与非正常损失

相关的应税劳务，其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规定。这里

的应税劳务主要是指运输、加工修理劳务等。因此含运费的

存货发生非正常损失，需转出的进项税额除了存货本身购进

时所涉及的进项税额，还有运费中按 7%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

税额。

例 1：某食品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

17%。2009年 2月 1日购进一批生产用原材料 100公斤，价格

22 000元，含需分摊运费 1 800元。2009年 7月 8日由于管理

不善原材料被盗，经查，仓库保管员李刚需承担一定责任，应

由李刚赔偿 900元。

（1）原材料被盗，查明原因前，将原材料的成本结转至“待

处理财产损溢”科目。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

产损溢 22 000；贷：原材料 22 000。

转出增值税进项税额。存货非正常损失转出的进项税

额=（22 000-1 800）伊17%+1 800衣（1-7%）伊7%=3 569（元）。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3 569；贷：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3 569。

（2）查明原因，批准转销。借：其他应收款———李刚 900；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900。借：管理

费用 24 669；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24 669。

例 1中应注意：需分摊的运费 1 800元是指扣除 7%进项

税额后的运费，不是运费发票上的实际金额。

2. 有残值收入的存货非正常损失。在实际操作中，若存

货因管理不善发生霉烂变质，企业往往会将其以较低价格处

置或转作其他用途，取得残值收入。有残值收入的存货非正常

损失，应转出的进项税额有两种计算方式：一是将存货购进时

相关的进项税额全额转出；二是用存货购进时的实际成本扣

除残值收入（不含税）的剩余部分，乘以增值税税率。显然第一

种方式不合理，因为购进的存货中包含了霉烂变质并取得残

值的这部分残料，而残料处置时需缴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这样

这部分残料就重复缴税了；另一方面残料从购进到最终清理

处置，相关的增值税链条并未中断，因此将购进时的进项税额

转出也不合理。有残值收入的存货非正常损失，应转出的进项

税额应按照第二种方式计算。

例 2：某家具厂为一般纳税人，2009年 1月 2日购入一批

木材，价值 65 000万元，增值税额 11 050万元。2009年 10月

因管理不善该批木材毁损变质，保险公司赔偿 8 000元，将残

料清理后取得收入 12 000元（不含税）。

（1）原材料毁损变质，清查处理前。借：待处理财产损

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65 000；贷：原材料 65 000。

（2）保险公司赔偿。借：其他应收款———保险公司 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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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8 000。

（3）取得残值收入。借：银行存款 14 040；贷：待处理财产

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12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2 040。

（4）转出增值税进项税额。存货非正常损失需转出的进项

税额=（65 000-12 000）伊17%=9 010（元）。借：待处理财产损

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9 010；贷：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转出）9 010。

（5）批准结转。借：管理费用 54 010；贷：待处理财产损

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54 010。

例 2中应重点注意两个问题：淤企业处理残料时的收

入，应冲减“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并需缴纳增值税销项税

额；于原材料毁损变质，取得残值收入的，转出的增值税进项

税额应等于存货的实际成本扣除残值收入后的余额乘以增值

税税率。采用计划成本法核算的企业，还应将计划成本调整为

实际成本。

（二）存货非正常损失所得税处理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

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

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第三十二条明确指出：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损失，是

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毁

损、报废损失，转让财产损失，呆账损失，坏账损失，自然灾害

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也就是说，企业发

生存货损失时，并不区分正常损失与非正常损失，只要是在生

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损失都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

另外需注意的是，《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

知》（财税［2009］57号）第十条规定：企业因存货盘亏、毁损、

报废、被盗等原因不得从增值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可以与存货损失一起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存货发生

非正常损失转出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也可以税前扣除。这对于遭受存货损失的企业，可以通过税前

扣除少交所得税，降低企业的损失。

具体来说，发生存货非正常损失，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存

货损失金额，等于存货的账面价值扣除残值、保险赔偿和责任

人赔偿后的余额部分，加上应转出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例 1中

所得税税前扣除金额=（22 000-900）+3 569=24 669（元），例

2中所得税税前扣除金额=（65 000-8 000-12 000）+9 010=

54 010（元），实际上就是最终结转至当期损益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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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金融资产重分类的会计处理

【摘要】对于金融资产的重分类，CAS22做了严格的限制。本文主要分析了金融资产的分类标准、限制重分类的理由，

并在此基础上对复杂情况下金融资产重分类的会计处理进行了举例分析。

【关键词】持有至到期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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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资产的重分类条件

1. 金融资产的分类标准及原因分析。《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CAS22）所规范的金融资产

包括四类，分别是：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于持有至到期投资；盂贷款

和应收款项；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CAS22对金融资产的划

分标准是金融资产所有者的持有意图。通俗来讲，第一类金融

资产主要是指企业准备短期持有的、以投机为目的且存在活

跃交易市场的债券和股票。企业持有该类金融资产的主要获

利方式在于“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获取“价差”。虽然 CAS22

没有指明，但第二类金融资产实际上是指企业有意愿、有能力

持有至到期的债券。对于这类金融资产，企业的持有目的在于

获取与债券相关的利息收入。第三类金融资产和第二类金融

资产同为企业持有的债权，企业对它们的持有目的、获利方式

基本相同，二者的本质差异在于贷款和应收款项没有活跃市

价。第四类金融资产是“垃圾桶”，当企业所有者的持有意图不

明确而不能将其并入以上三类时，就将其计入第四类。对于第


